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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城乡融合的视角出发，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乡村治理需要进一步打破城乡壁垒，不断推进乡村社会

建设，促进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要素的交叉流动和良性互动。以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治理，同时还需要结

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创新治理模式，通过城乡融合，营造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环境，

打造符合当地发展特点的多元参与的城乡协同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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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aking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 an example, rural governance needs to further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between 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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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ural areas, continuously promote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romote the cross-flow and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rural 
governance by rural construction, combin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innovate go-
vernance mode, and create a social environment of co-construction and co-governance and shar-
ing promoted b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rough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o as to create a rural 
governance mode that fits the lo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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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乡村治理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在涵盖主体方面，主

要包括政府、社会、民众等。其中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1]，在乡村治理中引领治

理模式创新主抓治理效能[2]，其角色定位较为清晰[3]。社会主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仍在不断探索

中[4]，目前社会主体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契合度研究占据重要比重[5]。乡村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自

我管理范畴[6]，所以民众在制度范围内可以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作用，最终实现自我服务的

目的[7]。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将乡村治理运行体制进行了分类，目前主要分为有压力型体制[8]和
运动型治理体制[9]。在聚焦乡村问题作用下，乡村治理的政策体系以及绩效评估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10]。现有研究为今后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导。但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不断发展变

化，传统治理成效无法有效满足当下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11]，治理模式要根据乡村发展进行创新[12]。
现有研究主要是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治理进行的共性研究，缺乏从城乡融合角度去探讨乡村治理的个

性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发展极为迅速，这里的“乡村”已经超脱传统意义的农村社会。由于区位

发展优势，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已经具备“城市”特性，这为乡村治理的个性研究提供了最佳选择。

因此，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最发达的湾区之一，也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以及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蕴藏着

巨大的发展潜力，各方面的发展都备受各界关注。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来说，实施乡村治理，推进乡

村振兴，不仅要有顶层设计，而且要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从整体上来看，基础

较好并且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幅度也较大，但是城乡之间的协同互动在促进乡村资源要素提质增效的同

时，也会造成基层治理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的“缺位”和“错位”，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治理已经超越传

统意义上的基层治理，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所以既不能沿用原有的治理模式，也不能套用其他农村地

区的治理模式和途径。粤港澳大湾区特有的环境，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要根据乡村发展特点打造适

合当地发展的多元参与城乡协同的治理模式。 

2. 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治理的区位特征分析 

2.1. 粤港澳大湾区治理环境的特殊性 

粤港澳大湾区治理环境具有特殊性，在乡村治理中具备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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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都非常高，广州、珠海、佛山等地城镇化率超过了 85%，其中深圳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城镇化率达到了

100%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城镇化程度很高，但很多地方乡村依然保留着传统架构，特别是还保留着自

然村模式。尽管现在这些村大都改为社区，但在治理上还是按照以前自然村的治理模式，许多原始居民

仍然拥有自己的宅基地，且这些地区的乡村与城市高度重合，同时城市发展需要不断向外延伸，周边的

各个乡村就逐渐被城市融合，城乡之间的界限也逐渐被打破，深圳、中山、珠海等其他城市也大多如此

[13]。所以这些地区的城乡融合程度较高，并且城乡之间的各种要素流动是畅通的，城乡之间的互联互通

推动地域发展较高程度的一体化，城市就是集中起来的城镇群，这些城镇大多工业发达，农业所占的比

重非常小，虽然有些乡村保留了村庄的特点，但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 

2.2. 粤港澳大湾区治理群体的复杂性 

粤港澳大湾区治理群体较为复杂，当地的经济较为发达，当地的人口倒挂现象非常严重，例如，东

莞市的常驻人口数量为 826 万，其中外来非户籍人口数量达 626 万。而这部分人群主要是来城市的打工

者，以年龄 35 岁以下的青年人为主，并且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以及城中村等房租较为便宜的地区，

外来人口具有很强的流动性，管理难度较大。外来人口远远大于户籍人口，这对当地的治理带来很大的

难度。同时，这里的原始居民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城市的“入侵”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比如说他们的收入已经由农业收入转为收租以及工资性收入为主，他们对于土地的依附力大大减弱，由

于一些乡村地区土地被征收，当地居民已经很少从事农业活动，粤港澳大湾区快速的发展变化也给当地

的基层治理带来不小的挑战，所以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当地的治理要因时而变，不能墨守成

规。 

2.3. 粤港澳大湾区治理方式的独特性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特性，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当地的发展。当地的治理方式是

通过不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促进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互助共进[14]，形成独特的城乡融合互动发

展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的治理方式的中不仅破除了当地城乡之间的发展障碍，而且使“乡村”在发展过

程中不断转变成新型的“社区”，极大促进了当地乡村的转型发展。这种独特的治理方式通过党建引领

这条主线，不断在基层治理中突破困难，通过具有前瞻性、目标性提前谋划处理解决存在问题，找准问

题症结和根本，在乡村治理实践上找到价值追求，清晰发展定位，明确发展路径。 

3. 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3.1. 治理领导层面 

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社区承担着经济发展的职能，所以在基层政绩考核容易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发展

内容，轻视党建作用。基层组织对于乡村治理的认识不够全面和具体，将经济发展等同于乡村发展。对

乡村整体建设的投入精力不足，以致偏重经济建设轻视党建业务和乡村其他方面的治理，加之从市场引

入的经济发展主体质量不一，人口流动性较强等问题，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工作难度和任务量，同时党建

业务的覆盖人群受限制，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容易成党组织对基层治理工作消极应付的情况。 

3.2. 治理效能层面 

在治理效能层面，一些乡村干部的管理能力不足，缺乏震慑群众的威力，无法快速将党员组织起来

和将群众动员起来。基层的治理和服务无法有效满足群众的要求，并且群众对基层领导的信任不足。再

加上一些基层干部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理念理解滞后，治理简单粗放，基层管理人员认为只要将经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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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乡村社会就可以治理好。一些乡村干部在面对群众的复杂、难办问题，特别是一些权限不在基层的

“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不妥当，甚至出现推卸责任、简单应付，这些激发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如在整顿

“两违”、征地拆迁等难点工作时，往往争取不到群众，甚至造成与群众的对立。 

3.3. 治理载体层面 

市场经济模式下，大量的流动人口脱离传统“单位”管理，而成为“社区人”，如何对这部分人进

行有效的治理？传统单纯的“单位制”管理难以为继，这需要治理重心下移，使基层承接主要的治理功

能[15]，但一些治理任务完成困难，工作开展难度较大。一些城乡社区已在村庄和楼盘小区探索共治网格

管理模式，但是覆盖面还不够，尤其在一些混合型、“村改居”和“城中村”社区中，民众参与社会共

管积极性低，不肯配合共治共管工作，加上参与共治的队伍和人才短板突出，使得不少乡村未能真正做

到网格管理全覆盖，导致这部分场所监管缺失，容易产生各类问题隐患。 

3.4. 治理机制层面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在推进过程中缺乏统一目标共识，缺乏总体工

作合力，导致事倍功半。在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核心的组织架构下的治理主体、手段、述求都

趋多元，而新的治理模式又往往缺乏政策机制的保障，一些急需基层推进的社会改革因缺乏法律法规支

撑而宣告流产。比如，部分异地商会参与服务企业、服务异地务工人员等社会治理共建共治意愿很强，

但缺乏与基层政府部门之间有效衔接平台。另外，基层治理机制缺乏及创新不足，习惯采用无论大事小

事只要有政府部门出面就能解决的惯性思维，没有根据现实情况提出适宜的治理模式和工作方法。 

4. 粤港澳大湾区乡村治理的优化向度 

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在治理上，需要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下统一布局和整体推进。以社会建设推

进社会治理，需要打破乡村社会建设的城乡之间的阻碍，推进合作，进行“顶层设计”，资源共享。 

4.1. 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 

基层党组织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建设一条党建引领工作的主线，

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业务能力，更好的解决乡村治理中发现的问题。发挥党建统领作用，增加基

层党组织在管理面上的覆盖能力。可以依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地，发挥党员作用，成立党员牵头管理的“同

乡会”，逐渐扩大管理面，让基层群众都能纳入并且融入到党的基层组织中，强化管理。还可以通过“智

慧党建”来提升党建工作的精准化。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城乡界限不清的情况，可以打破农村城市在党建

工作上的壁垒，充分利用“智慧党建”带来的便利，建设党建网格，覆盖面积汇集整个管理场域，汇集

管理网格上所有可以利用的党建资源，形成网格型的党建治理模式。 

4.2. 一体化推进：大力推进城乡互动融合发展 

抓住乡村振兴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发展带来的机遇，以城乡融合作为乡村建设的抓手，结合自身

优势区位因素，打破管理定式思维去探寻符合当地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有效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

力，最大限度提高各类乡村发展资源的利用效率，不断发展乡村地集体经济。不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

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依靠政策支持，创新发展模式来不断促进乡村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各经济发达的市区应发挥核心带头作用，以其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带动周边乡村的发展，发挥核

心区域的经济辐射作用，促进区域的连片式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城乡融合共进，推进社会治理共建

共享共治。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根据成功的乡村治理经验，创新当地农村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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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还需要扫清城乡之间的沟通障碍，依据发展规划设立合适的工作计划，打破

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在乡村开展的管理工作中融入城市治理经验，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整合力，不断

探索新的管理方式。 

4.3. 强化治理力量的整合：推进城乡多元共治 

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建设呈现复杂、多样和分散的等特性，基层党组织无法包揽一切，要不断提升

乡村组织的整合力，协调各方激发组织活力，推动乡村共治共享。将党组织和其他基层组织结合起来。

激发各类经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变被动“等求助”为主动“做服务”，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

有步骤、有重点地扶持专业合作社以发展乡村经济、社会性组织以推进社会建设、文化团体以丰富乡村

精神生活，发动党员干部创办和领办社会组织，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不断激发社会活力，让社会

各种力量都能真正融入进乡村治理。其次将政府和民众结合起来。政府作为社会的“大管家”，重点在

引导；人民群众才是社会治理的“主人”，重点在多参与[16]。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转型为“有为

政府”，通过政府与民众合作共治，乡村事务更多由乡村居民自己承担，减少政府对具体乡村事务的直

接干预。探索综合服务管理中心在组织群众、引导自治、服务居民、催化参与等方面的作用，精准施策

以达到最优治理效果。 

5. 结论 

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建设对当地来说是很好的发展机遇，该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在都在发生巨大变革，

各类资源要素的不断聚集和整合，使当地的城乡融合发展速度得以提升。但粤港澳大湾区的乡村建设对

当地乡村来说也是一次调整，乡村治理也将打破传统的“熟人社会”，导致利益关系网络破裂和疏离感

的加剧，都将增加乡村治理的难度。因此，在乡村治理中要采用动态管理的方法，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的原则，根据现实发生的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治理方式方法。基层党组织应在工作中将重心放在对各类

资源的整合上，不断提高领导力和整合力。城乡融合是对乡村善治基本内涵的延展深化，其本身也是目

标追寻、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的有机耦合。整体把握城乡融合基本内涵是推进乡村善治的认知前提，深

刻揭示城乡融合价值意蕴是推进乡村善治的内生动力，系统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是达到乡村善

治的实践保障。坚持以城乡融合为抓手，根据顶层制度的指引，结合地方出台的操作指标在乡村治理中

整体把握好“城”与“乡”之间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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